(九十八年九月學術講座～開課了(
1. 時間：民國98年9月20日（星期日）

(早上9:00~12:00)
2. 主辦單位：桃園縣牙醫師公會

3. 上課地點：本會學術廳

4. 上課內容

                 主題：牙科醫療糾紛及案例研討

摘要：

96年07月31日臺北地方法院民事95年度醫字第5號判決，判決被告牙醫師應給付原告病患新臺幣壹仟壹佰陸拾貳萬陸仟柒佰伍拾肆元，該案例是被告於94年4月1日為原告施行下顎智齒拔牙，拔牙前對原告施打麻醉注射劑，導致原告麻醉劑中毒而引起腦部缺氧。經台大醫院判定病因為「椎動脈剝離併腦幹中風暨蜘蛛膜下腔出血」，而成為永久性植物人，此一判決在牙醫界引起極大震撼，也讓多數牙醫師對醫療糾紛的發生有高度恐懼感。
醫療糾紛案件的發生，通常必須具備幾個要件：

（一）、兩造具有醫病關係（relationship）
（二）、醫方違反醫療照護標準(standard of care)
（三）、病方受到損害（damage）
（四）、該損害與不當的醫療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Proximate causation）。
病患至醫院完成掛號程序，成立醫療契約，醫療人員即與患者建立醫病關係。關於醫療照護的標準，通常必須依醫護人員的專業能力評斷，例如一般醫師或護士，只需符合當地的照護標準即可（locality rule），而專科醫師或護理師，則必須符合國家級的照護標準（national standard）。當醫護人員提供的醫療服務未達專業標準與患者受到之損害間具相當因果關係時，則必須負損害賠償責任。
本次課程將闡述醫療糾紛的發生與成立要件、取得完整手術同意書與麻醉同意書應有的程序與要件、並針對牙科近年來典型的實務案例詳加討論，供牙醫同仁參考，以期減少醫療糾紛的發生。

講員：吳金俊醫師
學經歷：台北醫學大學牙醫學系、口腔醫學研究所
東吳大學法律學研究所
Indiana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at Bloomington, USA.
Widener University, Health Law Institute, USA.
台北醫學大學牙醫學系專任講師、主治醫師

行政院衛生署新竹醫院牙科部主任、主治醫師

          (：(03) 4229450   傳真：(03)4229451 張小姐.劉小姐

學術小叮嚀！


本會於98.9.6（日）9-12點，邀請楊裕明醫師蒞臨本會演講，主題【2009即拔即植-對於骨量保存及增進美觀之手術特殊技巧】，歡迎有興趣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